
尤城管综〔2021〕32 号

尤溪县城市管理局
关于开展“严执法、强攻坚、促提升”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有

关工作部署，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落实，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确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重要时段安全稳定，按照《尤溪县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尤溪县建设工程“严执法、强攻

坚、促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尤安委〔2021〕6 号）有关要

求，自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底，在城区开展城市管理“严执法、

强攻坚、促提升”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来闽

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

有关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树牢红线意识、底线思维，做到关口前移、标

本兼治，聚焦城区市政公用行业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安全生产监

管执法，努力解决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宽、松、软的问题，有效管

控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

环境。

二、行动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和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落实，深入排查治理安全生

产隐患问题，强化重点难点问题和重点任务清单攻坚，有效管控

各类安全风险，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提升城区市政行

业安全生产工作水平，有效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下半年城区

市政公共设施安全运行形势平稳向好。

三、具体任务

（一）严执法

1.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8 月 31 日国务院安办安全生产



视频会要求，严格落实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责任，认真学习和

贯彻新《安全生产法》，作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树

牢安全发展理念，做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各责任单位抓好业主安全首要责任制落

实，要督促业主紧盯关键人员、关键岗位的安全履职，把安全责

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落实到每一个业务环节。

2.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各相关责任单位要深入贯彻全

国、省、市、县有关安全生产会议精神，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

积极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强化生产安全责任意识，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守住安全底线，务必做到隐患排查全覆盖，对所有安

全隐患必须立即整改清零。

3.各部门要积极开展行业管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深入

一线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紧盯各个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彻底扫

清安全生产监管盲区和真空地带，做到全覆盖、无死角。重点由

局办对办公场所用电设施、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检查；环卫中心、

餐厨办、建宇公司对一线市政实施作业人员劳动保护措施落实、

公用设施（环卫收运设施、餐厨垃圾处理站、垃圾处理场、污水

处理场、东城（园林景观）水厂、污水提升泵站、弃土场等）操

作运行等情况进行安全运行检查，同时督促相关有限空间行业企

业全面落实《有限公开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园林中心对城区内行道树、苗木存在安全隐患的断枝、枯枝

进行修剪、清理，保障行人出行安全及公园广场的基础设施、消



防设施、防护设施、电力设施、药剂使用等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

排查治理。建宇公司对基础设施进行排查，发现破损路面、路灯、

夜景、桥梁、排水、排污、井盖等存在安全隐患及时整改。物业

办督促城区各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安全工作。城监大队重点对渣土

车、两违、户外广告牌等方面进行安全排查。其它部门根据本部

门日常管理情况，要加大对事故前严重违法行为执法，把隐患当

事故对待。

（二）强攻坚

1.严格执法打击违法违规。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坚持“零容忍”。持续加大安全监管力度，重点解决未按《有限

公开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组织施工等行为。对发生一般及以

上安全事故的项目，该整改的坚决整改，该停工的坚决停工，该

处罚的坚决处罚。

2.推进重点任务清单落实。要按照《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重点任务清单》要求，按照序时进度推进重点任务清单落实。

要结合实际，梳理出本行业需要解决的机制、体制和重点难点问

题，纳入重点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单位、配合单位、时间安排、

任务内容等，形成一批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制度、机制、工

程等成果。

3.推进“树典型、立标杆”。按照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第二阶段的要求，适时召开现场推进会，推广有关标杆企业经

验，选择好的企业作为典型，以好的经验做法带动建筑行业安全



生产水平的提高。对本行业发现安全隐患较多的企业、屡罚不止

的违法行为，重拳出击，依法依规严肃执法，并“专项”整治，

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三）促提升

1.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深入分析安全生产共性问题和突出隐

患，深挖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和原因，梳理出在法规标准、政策措

施层面需要建立健全、补充完善的具体制度，逐项推动落实。要

按照新《安全生产法》要求，压实建设（代建）单位首要责任和

参建各方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2.开展施工安全培训教育。各单位要强化安全技术培训，进

一步开展《有限公开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培训，严格落实员

工岗前培训和安全生产交底制度，特别是特种作业人员、新员工

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技能，从源头上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结合下半年安全生产形势和

任务特点，加大对“专项行动”行动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人要

带头研究部署，结合实际，细化工作方案，制定保障措施，有力

推动“专项行动”行动深入开展。请各部门于 12 月 15 日前将专

项行动工作总结报送到局公用事业股。

（二）严格落实责任。要坚决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个必须”等要求，严格落实领导



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要按照全局统一部署，

进行拉网式检查，对发现的隐患要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企

业要严格处罚。要把安全工作做到“防网恢恢，疏而不漏”。检

查工作要把“专项行动”活动作为重点内容，加强动态检查和过

程监督。

（三）强化监管执法。各行业责任单位要坚决克服“只检查

不执法”和监督管理“宽、松、软”的问题，进一步强化安全生

产监管执法，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管理不严格的项目参

建单位，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加强宣传报道。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

借助各类新闻媒体，对城管领域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广泛宣传，

动员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举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和事故

隐患，对存在重大隐患问题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要予以公

开曝光。

尤溪县城市管理局

2021 年 11 月 4 日

尤溪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11月4日印发


